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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86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和 

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执行情况 
 

  卡塔尔：
*
 决

__________________ 

议草案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和大会第二十五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

情况 
 
 

 大会， 

 回顾其 1974 年 12 月 16 日第 3327（XXIX）号、1977 年 12 月 19 日第 32/162

号、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34/115 号、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205 号和第 56/206

号、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75 号和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26 号决议，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2 年 7 月 26 日第 2002/38 号和 2003 年 7 月 25

日第 2003/62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3 日第 2004/300 号决定， 

 回顾《人居议程》
1
和《关于新千年中的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

2
 

 考虑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宣言》
3
 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4
 以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的报告，1996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伊斯坦布尔》（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7.IV.6），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2
 S－25/2 号决议，附件。 

 
3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月 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4
 同上，决议 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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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5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6
 所载的目标，即在 2020 年年底前根据无贫民窟

城市倡议，使至少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还回顾《约翰内斯堡执

行计划》所载的目标，即在 2015 年年底前使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安全饮水的人

口和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确认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新战略设想的总要旨和它重点开展的

关于安居和城市治理的两项全球宣传运动，是有效实施《人居议程》，特别是在

人人有适当住房和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两方面指导国际合作的战略起点， 

 意识到需要更加统一和更加有效地落实《人居议程》、《关于新千年中的城市

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和相关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的

各项目标， 

 认识到新千年迫切需要增加对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的可预测财政

捐款，以确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及时、有效地执行《人居议程》、《关于

新千年中的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以及相关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

年宣言》和《约翰内斯堡宣言》及《执行计划》所载的各项目标并取得具体成果， 

 再次呼吁人居署执行主任进一步努力加强基金会，以便实现主要业务目标，

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协助执行《人居议程》，包括支助住房、相关的基础设施

发展方案以及住房筹资机构及机制， 

 认为必须以有助于重建和长期发展的方式提供人类住区方面的人道主义援

助， 

 注意到人居署与西班牙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巴塞罗那市政府合作，

于 2004 年 9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巴塞罗那举办了第二届世界城市论坛，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结果执行情况和加强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的报告；
7
 

 2. 确认各国政府在新千年负有主要的责任，健全、有效地实施《人居

议程》
1 
 和《关于新千年中的城市和其他人类住区的宣言》，

2
 并强调国际社会

应充分履行其承诺，通过提供所需的资源、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营造有利的国

际环境，来支助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经济转型国家政府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5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6
 见第 55/2 号决议。 

 
7
 A/5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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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呼吁各国政府通过增加对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及其贫民改良

窟融资机制的自愿捐款，特别是未指定用途的捐款，继续为人居署提供财务支助； 

 4.  呼吁国际捐助者和金融机构慷慨为技术合作信托基金和巴勒斯坦人民

人类住区特别方案捐款，使人居署能够协助解决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类住区状

况长期恶化的问题，全面实现该方案的目标；  

 5.  确认人居署区域办事处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业务支助方面发挥的重大

作用，并为此呼吁各国政府在财务方面加强和支持这些办事处； 

 6. 请秘书长不断审查人居署和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资源需要，以便有效

地向人居署以及联合国在内罗毕的其他机关和组织提供必要服务； 

 7. 鼓励各国政府设立地方、国家和区域城市状况观察站，并向人居署提供

资金和实质性支助，用以进一步制定收集、分析和传播数据的方法； 

 8. 请各国政府继续根据《人居议程》，促进城乡之间的联系，《人居议程》

认为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是相互依存的； 

 9. 鼓励各国政府将与住房和可持续人类住区以及城市贫穷相关的问题纳

入其国家发展战略，包括纳入现有的减贫战略文件内； 

 10. 促请捐助者支持发展中国家对服务和基础设施作出扶贫投资，以便改善

生活环境，特别是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的生活环境； 

 11. 请人居署继续支持那些发生自然灾害和复杂紧急情况的国家制订恢复

和重建方案，以便从救济过渡到发展，并鼓励人居署继续在这方面同联合国系统

内的其他有关机构密切合作； 

 12. 请秘书长在他关于 2005 年审查联合国千年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中评估

在实现 2020 年至少有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目标方面取得的进

展；
6
 

 13. 呼吁人居署和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密切合作，筹备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第十三届会议，确保围绕水、环境卫生和人类住区这一组专题

进行的政策讨论取得成果； 

 14.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5. 决定将题为“全面审查和评价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结果执行

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和加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六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